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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职院质〔2024〕2 号

关于开展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
期初教学质量检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加强教学质量监控，提高教学质量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，

根据《重庆商务职业学院教学检查实施细则》（渝商职院发〔2021〕

107 号）文件精神，质量管理处将联合教务处、教学督导组织开

展期初教学质量检查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专业调研报告：每个专业有详细的专业适应产业发展

需求的调研报告，内容应包括产业发展现状、人才需求、岗位能

力需求分析，要求分析科学合理。

（二）专业建设规划：每个专业有 3-5 年的专业建设规划，

明确专业服务产业（或岗位群对象），建设目标定位准确，举措

得当。

（三）企业人员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研制情况：每个专业均有

由合作企业（行业）的专家或技术能手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的

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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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专任教师实践：本学院专任教师近三年累计不少于 3

个月在企业、实训基地或企业流动站实践的资料。

（五）教师教学准备（抽查）：编写符合课程标准的教案、

制作相应的课件、制定并调整授课计划等教学资料准备工作。

（六）学院教学督导及同行评价：检查教学督导学期任务安

排及同行评价任务安排，确保教学督导及同行评价任务布置情况

得到落实。

（七）教学秩序检查：对上学期的教学巡查情况进行检查，

包括教学场所、教学设备、教学秩序等方面。

二、检查程序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自查阶段（3 月 6 日—3 月 13 日）

各二级学院根据学校的总体安排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认真

组织开展自查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，并形成自查报告，于 3

月13日17:00前将加盖二级学院公章的自查报告纸质档交质量管

理处（办公楼 408）。

（二）学校集中检查阶段（3 月 14 日-3 月 21 日）

质量管理处组织专家团队对各二级学院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

检查。有关材料提交的具体安排将另行通知。

三、其他

1.质量管理处将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。

2.检查结果将作为各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考评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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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3-2024-2 期初教学质量检查评分表

重庆商务职业学院质量管理处

2024 年 3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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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-2024-2 学期期初教学质量检查评分表
检查内容 分值 扣分具体明细 备注

1.专业调研

报告
15 分

①调研要素齐全，包括调研目的、调研时间、

调研对象、调研内容、人才需求分析、岗位能

力分析、人才培养建议等。缺失扣 2 分/项。②

文字表述精炼、逻辑性强；数据真实、准确。

不符合扣 2-3 分。

检查全部专

业；多专业

取平均分值

结果

2.专业建设

规划
15 分

①规划年限 3-5 年，无年限或低于 3 年，扣 2
分。②总体目标明确，分目标具体，可量化、

可测评；③举措得当，能有效推动目标实现；

④建设任务全面，涵盖专业规模、课程建设、

师资队伍、实践教学、校企合作、社会服务等

方面；⑤保障措施是否到位，包括制度、组织、

经费保障等。②-⑤不符合每项扣 3 分。

检查全部专

业；多专业

取平均分结

果

3.企业人员

参与情况
10 分

①2023 级人培方案的印刷材料中有无企业人

员参与，不符合扣 10 分；②会议记录、签到照

片、校企合作协议、参与人员来自合作企业材

料是否齐全，不符合每项扣 2 分。

本次检查

2023 级专业

4.专业教师

实践
10 分

专任教师近三年累计不少于 3 个月的企业实践

计划、实践工作总结及评价材料。缺少 1 人扣

1 分；不足 3 个月扣 1 分/人（根据教师入职情

况）。

检查二级学

院的专业教

师，男性 50
岁以下，女

性 45岁以下

5.教师教学

准备

（抽查）

教案

（10 分）

①教学目标清晰、定位准确、表述规范，符合

课程标准要求，不符合扣 2 分/份；②教学环节

设计合理，各环节详略得当，过渡自然，复习

（导入）、讲授、活动设计、总结、反思等要

素齐全，不符合扣 2 分/份；③格式规范，课程

思政融入较好，不符合扣 2 分/份。

2023-2024-2
学期

抽查 1 位教

师本学期的

任教科目

本学期；多

科目取平均

分结果

课件

（5 分）

①有和教学内容配合的各种图片、音视频或资

源链接等，引用的资源形式新颖；②有思政融

入，教学内容正确，无科学错误、政治性错误；

不符合每项扣 2 分/份。

课程标准

（5 分）

①课标中的成绩分配百分比、理论和实践课时

分配、总课时量与人才培养方案不符，扣 1 分/
项；②编制小组人员中未体现企业人员参与，

扣 1 分/份；③未填写修订人和审核人；扣 1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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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份。

授课计划

（5 分）

进度计划表内容、课时分配等与课程标准不符，

扣 2 分/份。

6.学院教学

督导及同

行评价

学院教学督

导任务安排

（5 分）

①无任务安排不得分；②二级督导任务未全覆

盖扣 3 分。
2023-2024-2

学期同行评价任

务安排

（5 分）

①无任务安排不得分；②任务不足扣 3 分。

7.教学巡查

二级学院党

政负责人巡

查（5 分）

每周 1 次，缺少一次扣 0.5 分。

2023-2024-1
学期二级学院教

办主任巡查

（5 分）

每天 1 次，缺少一次扣 0.1 分；特殊情况附说

明。

8.材料提交 5 分
①未按时提交自查报告，扣 2 分；②未按时提

交检查材料，扣 3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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